
【版面設定】 

1. 版面大小為 A4直式大小，長度為 29.7 cm、寬度為 21 cm。 

2. 申請書與說明書每頁之四邊保留 2 cm 的空白，其中上邊之空白用來戳記本局之收文條

碼與註記申請案號、申請日、IPC 分類，下邊之留白用來註記申請案號、收文文號、簽

章資訊、表單編號與頁碼等資訊。 

  

【字型設定】 

1. 「申請書」字型設定： 

(1) 全文之字型顏色為黑色，且須加註標點符號。 

(2) 全文行距為 18pt。 

(3) 中文字或特殊符號使用全形字，字型設定為「新細明體 12號字(建議)」或「新細明

體 14號字」。 

(4) 英文或數字使用半形字，字型設定為「Times New Roman 12 號字(建議)」或

「Times New Roman 14 號字」。 

2. 「說明書」字型設定： 

(1) 全文之字型顏色為黑色，且須加註標點符號。 

(2) 中文字或特殊符號須使用全形字，字型設定為「新細明體 14號字」。 

(3) 英文字型設定為「Times New Roman 14 號字」。 

(4) 全文行距：最小行高設定為 30 點。 

(5) 與前後段距離設為０行。 

(6) 設定「文件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 

(7) 字元間距：取消「自動調整中文和英文字元的間距」與「自動調整中文和數字字元

的間距」。 

(8) 分行符號：取消「允許標點符號溢出邊界」。 

 


